
关于《河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与目的

《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及《河南省环境

污染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实施以来，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

提升了环境监管效能，改善了我省环境质量。然而，随着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取消、移动源污染方面问题日益凸显等

新形势发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更新完善，为进一步

激励社会公众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

化环境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保

障群众环境权益，持续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结合我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情况，我厅对《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河南省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二、总体考虑

体现可操作性。进一步明确发放主体、发放要求等相关

内容，设计更加科学、合理、严谨，同时明确要求各地生态

环境部门结合工作实际，突出本地特点，创新工作方法。保

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保持条文基本内容总体稳定的基础上，

对框架结构和相关表述进行优化调整，增强系统性、合理性

和逻辑性，同时针对问题突出并已形成共识的内容进行修改，



确保有奖举报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三、修订依据和原则

本次修订广泛收集相关文件资料，主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及规定。

四、主要修订内容

（一）调整适用范围

原办法主要聚焦于环境污染举报奖励，随着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全面深入推进，对生态破坏等其他各类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的监管需求日益凸显。因此，本次修订将适用范围调

整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能够更

好地适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对各类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更广泛、更有力的监督和打击态势。

（二）调整举报途径

因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取消，本次修订取消 12369 有关

举报途径，新增了“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生态环

境微信投诉举报”公众号作为举报途径之一，并且将“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纳入其中，充分整合利用各类政务服务



资源，拓宽公众反映问题的渠道。此外，保留了来信来访及

“其他举报途径”，为公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满足不同

人群的举报需求，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的权利。

（三）调整奖励标准，增加部分内容

本次修订将举报事项重新划分为一般、较重、重大、特

别重大事项四级，能够更科学合理地衡量不同违法行为的严

重程度和举报价值，为准确确定奖励金额提供了更为精准的

依据。

对每一级别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完善，大幅扩

充了举报奖励的范围。如，在一般事项中，增加了“使用排

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在较重事项中，纳入了“产

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

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

在重大事项中，明确了“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等。通过这些细化和完善，

使奖励标准更加贴合实际执法情况，增强了办法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奖励金额明确：根据新的分级标准，明确规定了相应的

奖励金标准。属一般事项，给予 500 元奖励；属较重事项，

可给予 2000 元奖励；属重大事项，可给予 10000 元奖励；

属特别重大事项，可给予 50000 元奖励。

（四）强化内部人员举报激励



企业内部人员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环境管理情况

最为了解，其举报往往能够提供更具价值的线索和证据。为

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人员的监督作用，本次修订特别鼓励企业

内部人员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并对内部人员举报给予重奖。

有效增强企业内部的监督力量，促使企业更加自觉地遵守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内部源头上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发

生。

（五）赋予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一定自主权

考虑到各地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监管

实际需求存在差异，为使举报奖励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地方

实际情况，本次修订赋予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一定的自主权。

允许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工作实际，

设定奖励金额、扩展举报和奖金发放渠道、简化优化发放流

程，探索使用电子支付等便捷方式发放奖金，增强地方在实

施举报奖励制度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提高制度的实施

效果。


